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定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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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有效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进一步促进公共租赁住房有效供应、良性循环、持续运行，根据《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等法律法规，结合盈江县实际，制定本租金定价方案。
一、盈江县保障性住房基本情况
盈江县自2008年实施公共租赁住房以来，共新建及购买改造、公共租赁住房4354套，面积226504平方米，其中：允燕花园小区2240套126320万平方米；温馨小区210套10500平方米；华康小区46套1380平方米；誉野小区88套5280平方米；15个乡镇人民政府及教育系统、卫健系统使用的公租房共1770套83024平方米。目前，全部公租房已基本完成配租，配租率99%。
二、重新制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必要性
公共租赁住房是国家为了帮助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政策性住房。做好城镇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如果价格确定不当，不仅会造成公共租赁住房资源闲置浪费，还会导致分配不公。目前，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执行《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调整的批复》（盈政复〔2022〕134号）批准的价格标准，执行时间为2022年3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执行标准文件即将到期。为做好新一轮租金标准的制定，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盈江县益居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共同委托德宏州鸿房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共租赁住房周边相当户型、面积的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开展了调查评估，并出具《盈江县房地产市场租金调查估价报告》，编号：鸿房调查盈字（2024）第12226-226号。为延续收费政策执行，提升运营管理水平，促进公共租赁住房有效供应、良性循环，确保住房保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重新制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是极为必要的。
三、拟定价格政策依据和理由
（一）拟定价格的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年第7号）；
3.《云南省定价目录》（2021版）；
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12〕14号）；
5..《云南省低收入人口认定管理暂行办法》（云民规 〔2023〕3号）；
6.《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盈政规〔2024〕1号）；
7.《盈江县房地产市场租金调查估价报告》（鸿房调查盈字（2024）第12226—226号）。
（二）拟定价格的主要理由
根据《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云政发〔2012〕14号》规定“第二十六条公共租赁住房经营实施统一管理、分级定租。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以建设成本为基础，根据承租人收入状况和市场租金水平分级核定。租金原则上不得高于同地段同档次市场租金的70%。具体分级租金标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结合当地实际、区分不同保障对象研究制定，每年定期向社会发布1次，并报州(市)人民政府和省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部门备案。”经德宏州鸿房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调查评估《盈江县房地产市场租金调查估价报告》结论:盈江县保障性住房周边住宅小区相当户型、面积的租金市场平均单价为县城区13.42元/㎡‧月、乡镇6.96元/㎡‧月。按市场租金的70%折算平均单价为：县城区9.39元/㎡‧月、乡镇4.87元/㎡‧月。
四、租金拟定方案
（一）县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
经第三方对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城区周边相当户型、面积的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开展调查评估，平均单价为13.42元/㎡‧月。综合考虑盈江县GDP增涨、群众实际收入和消费者群体的承受能力及《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公租房租金不得高于市场价70%的文件要求，明确盈江县公租房租金收取按建筑面积计算，其中：县城集中管理的允燕花园小区、温馨小区、华康小区、誉野小区公租房租金按7元/㎡‧月收取。
（二）低收入人口家庭租金标准
根据云南省民政厅等17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低收入人口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民规 〔2023〕3号） 第二十条  住房救助“对低收入人口中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按照相应条件，通过配租公租房、发放住房租赁补贴、提取住房公积金、适当减免租金、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等方式进行住房救助”的规定。目前，租住公租房的低收入家庭共148户，综合考虑低收入人口家庭收入状况及生活压力等情况，明确低收入人口家庭公租房租金标准按2元/㎡‧月收取。
（三）乡镇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
经第三方对盈江县各乡镇相当户型、面积的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开展调查评估，乡镇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平均单价为6.96元/㎡‧月，综合考虑盈江县GDP增涨速度、群众实际收入和消费者群体的承受能力，明确自行管理的乡镇人民政府、教育系统、卫健系统使用的公租房租金按4元/㎡‧月收取。
五、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收入影响分析
2024年盈江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8.5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7%，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增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266元，同比增长4%。公共租赁住房户户均租住面积为52.02平方米，按每户2.5人计算，如租金定价为每月每平方米7元，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1%。按照惯例，房租只有超过家庭收入的30%，才会导致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综上所述，重新制定租金标准对居民收入影响不大。
六、加强信息公开和宣传解释
县委宣传部、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财政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政策宣传，通过公告、电视、网络等定期向社会公开保障性住房租金收缴、使用、保障、监督、管理等情况，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七、租金标准执行时间
本租金标准向社会公布30日后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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